
证券代码：301173 证券简称：毓恬冠佳 公告编号：2026-006

上海毓恬冠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

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上海毓恬冠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毓

恬冠佳”）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股份为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和

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户数为 8户，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307.0451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4.8807%。其中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的股东 5 户，本

次解除限售股份为 886.9959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0.0985%；首次公开发

行战略配售股份的股东 3 户，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 420.0492 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 4.7823%，限售期均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6 年 3 月 3 日(星期二)。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毓恬冠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581 号）同意注册，公司公开发

行 2,195.8700 万股新股，并于 2025 年 3 月 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首次公开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6,587.6072 万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总

股本为 8,783.4772 万股，其中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份数量为 7,097.2849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80.8027%；无限售流通股及限售安排的股份数量

为 1,686.1923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9.1973%。

2025 年 9 月 4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 89.6285 万股解除股

份限售并上市流通，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8,783.4772 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为 7,007.6564 万股，占总股本的 79.7823%；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为

1,775.8208 万股，占总股本的 20.2177%。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及首次公

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股份数量为 1,307.045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4.8807%，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该部分限售股将于 2026 年 3 月 3 日上市流通。

公司上市后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生过因股份增发、回购注销及派发

过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形。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 8 名，分别为上海上汽恒旭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嘉兴隽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嘉兴隽通”）、京津

冀产业协同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津冀基金”）、钟家鸣、

上海南虹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兴虹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嘉兴虹佳”）、张健、国泰君安证券资管－招商银行－国泰君安君享创业

板毓恬冠佳 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君享 1号资管计划”）、

广州盈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广祺柒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

股说明书》作出承诺情况如下：

（一）京津冀基金；嘉兴隽通；嘉兴虹佳关于股份限售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

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自新增股份（京津冀基金新增股份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 12 日；

嘉兴隽通新增股份日期分别为 2022 年 10 月 31 日、2022 年 12 月 12 日；嘉兴虹

佳新增股份日期为 2022 年 12 月 28 日）取得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

由公司回购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因毓恬

冠佳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所持毓恬冠佳股份发生变化的，亦遵守前述承诺。

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以及

本企业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本企业自愿无条件地遵

从该等规定。

（二）张健；钟家鸣关于股份限售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

该部分股份。因毓恬冠佳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所持毓恬冠佳股份发生变化

的，亦遵守前述承诺。

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以及

本人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有不同规定，本人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

等规定。

（三）嘉兴隽通关于股份减持承诺：

1.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票的，承诺人将认真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

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资本运作

的需要，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在股票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且不违反在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2.在锁定期届满后，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

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

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3.承诺人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

议转让等。

4.承诺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将根据公司届时二

级市场股票交易价格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5.承诺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应在首次卖出股份的 15 个交易日

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备案减持计划，并予以公告。但届时承诺人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低于 5%时除外。承诺人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将提前 3 个交易日，并按

照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除上述限制外，本次发行上市后承诺人所持有公司股份的持股变动及申报

工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7.承诺人如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将在发行人的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

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承诺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法律强制性规定减持发行人股份的，

承诺人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票所得归发行人所有。

（四）嘉兴隽通的其他承诺：

本企业将严格履行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作出的所有公开承诺事

项，积极接受社会监督。如本企业违反就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出

的一项或多项公开承诺，应接受如下约束措施，直至该等承诺或替代措施实施完

毕：

（1）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

体原因并向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并在

获得收益的五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3）如因未履行相关承诺而给公司和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公

司和投资者的相关损失。

（五）君享 1 号资管计划、广州盈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东广祺柒号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承诺：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

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

持的有关规定。

（六）承诺的履行情况及说明：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诺与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

书》中作出的承诺一致。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限售承诺已履

行完毕。

（3）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对其进行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6 年 3 月 3 日(星期二)。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1,307.0451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14.8807%。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为 8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限售股

类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万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万

股)

首次公

开发

行前已

发行

股份

1 嘉兴隽通 340.2053 3.8732 340.2053

2 京津冀基金 231.9583 2.6408 231.9583

3 钟家鸣 163.9470 1.8665 163.9470

4 嘉兴虹佳 139.1748 1.5845 139.1748

5 张健 11.7105 0.1333 11.7105

首次公

开发

行战略

配售

股份

6
君享 1 号资管

计划
88.2456 1.0047 88.2456

7

广州盈蓬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广东广

祺柒号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65.9018 1.8888 165.9018

8

南方工业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165.9018 1.8888 165.9018

注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 8名直接股东不存在同时担

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担任公司前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且离职未满半年的情形。

注 2：股东君享 1 号资管计划的参与人包括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宏洋、吴雨洋；董事吴朝晖、朴成弘。吴宏洋、

吴雨洋各持有份额比例 36%，吴朝晖持有份额比例 20%，朴成弘持有份额比例 8%。公司董事会将监督相关股

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注 3：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化

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限售股解除限

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数

量（万股）

（＋，－）

本次变动后

数量（万股）
比例

（%）
数量（万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

通股
7,007.6564 79.7823 -1,307.0451 5,700.6113

64.901

5

高管锁定股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首发前限售股 6,587.6072 75.0000 -886.9959 5,700.6113
64.901

5

首发后可出借限售股 420.0492 4.7823 -420.0492 0.0000 0.0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775.8208 20.2177 +1,307.0451 3,082.8659
35.098

5

三、总股本 8,783.4772
100.000

0
0.0000 8,783.4772

100.00

00

注：上表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 2026 年 2 月 12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下发的股本结构表填写，

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毓恬冠佳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和首次公开

发行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

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以

及股东承诺的内容；毓恬冠佳关于本次部分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和首次公

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数据表；

4、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毓恬冠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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